
 
河 南 省 财 政 厅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文件 
 

 

豫 财 办 教 [2008]151 号 

     

 

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 

生活费补助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省辖市财政局、教育局，巩义、中牟、项城、永城、固始、邓州市(县)

财政局、教育局： 

    为促进教育公平，确保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制学生顺利接受义

务教育，进一步规范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

助工作，根据《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教育厅关于调整完善农村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有关政策的通知》(豫财办教[2007] 347 号)等有

关规定，省财政厅、教育厅制定了《河南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



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河南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

管理暂行办法》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附件： 



 

河南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 

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教育公平，确保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制学生(以

下简称寄宿生)顺利接受义务教育，进一步规范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

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工作，根据《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教育厅

关于调整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有关政策的通知》  (豫

财办教 [2007]347 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生活费补助对象为在农村(含县镇)义务教育学校就读的

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生。 

    第三条  寄宿生在校期间生活费的基本补助标准为：小学生 2 元

／天，初中生(含特教生，下同)3 元／天。每学期在校时间均按 125

天计算。各地可在基本补助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适当调

高补助标准。 

    第四条  落实寄宿生生活费基本补助标准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按

照 50％的比例给予奖励性补助；地方财政应承担资金由市、县级财政

分别承担。具体分担标准为：中央财政负担小学生 l 元／天、初中生

1．5 元／天；省辖市财政负担初中生 0．5 元／天，县级财政负担小

学生和初中生均为 l 元／天。各省辖市、县(市、区)应按照规定分担

标准将本级应负担的寄宿生生活费补助资金足额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调高补助标准所需资金由当地财政解决。 

    第五条  省财政厅、教育厅分县(市、区)下达补助名额。各县(市、

区)根据当地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分布等实际情况，对各乡镇、各有关

学校确定不同的补助比例，下达补助名额，不得平均分配。各地可在

省下达补助名额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扩大补助面，所需资金由当

地财政解决，不得通过降低补助标准扩大补助面。 

    第六条  按照民主、公平、公开的原则，补助对象每学年在秋季

学期评定一次，春季学期根据补助名额和补助对象变动情况进行个别

调整和评定。各县(市、区)根据本办法规定，结合当地实际，制定补

助对象的界定标准和办法，并将以下几种寄宿生优先确定为补助对象：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家庭的寄宿生；因天灾人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家庭的寄宿生；父母因重大疾病丧失劳动能力的寄宿生；父母离异或

丧父、丧母等原因造成经济困难的寄宿生；其他特殊原因造成经济困

难的寄宿生。同时，对革命烈士子女、独生子女、少数民族家庭子女

以及艾滋病家庭子女给予优先照顾。 

    第七条  评定程序：  

    (一)学校通过有效途径公布生活费补助信息，包括补助政策、补

助名额、补助程序和申诉程序等。 

    (二)学校组织符合补助条件并希望获得补助的寄宿生填写申请

书。申请书内容主要包括：学生基本情况、学生家庭基本情况、申请

补助的理由。 

    (三)学校成立由学生家庭所在村委会成员代表、学生家长代表和



教师代表等组成的评审小组，按照政策规定和相关办法进行评审，初

步确定受助寄宿生名单。学生来自较多村组的学校可以成立若干个评

审小组。 

    (四)学校将评审结果在校内及学生家庭所在行政村分别进行公

示，公示期不少于 7 天。 

    (五)公示无异议后，学校组织受助寄宿生填写登记表(格式见附件

l)，建立受助寄宿生档案，并将受助寄宿生名单(格式见附件 2)及评

审公示情况上报县级教育、财政部门。 

    (六)县级教育、财政部门负责审定和批复受助寄宿生名单，并逐

级上报省教育厅、财政厅备案。 

    补助对象的评审、公示、报批、审定和批复工作应在秋季学期开

学后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八条  寄宿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由各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教育部

门在每学期开学后 20 个工作日内逐级下达到各有关学校。 

    (一)省财政厅会同省教育厅编制下达全省分县分学期的寄宿生生

活费补助资金预算，将中央下达的寄宿生生活费补助资金分学期直接

支付到各县(市、区)财政中央特设专户。 

    (二)各省辖市财政部门要在收到上级下达的资金预算后 5 个工作

日内会同同级教育部门将本地区本学期寄宿生生活费补助资金预算下

达到各县(市、区)，同时将本级按规定标准应负担的寄宿生生活费补

助资金直接支付到各县(市、区)财政中央特设专户。 

    (三)各县(市、区)财政部门要在收到上级下达的资金预算后 5 个



工作日内将本级按规定标准应负担的寄宿生生活费补助资金划入县

(市、区)财政中央特设专户；然后按照确定的补助名额和补助标准，

同同级教育部门及时将补助资金全部直接支付到各有关学校，不得结

转、抵顶下一学期补助资金。 

    第九条  有关学校按照县级教育、财政部门审批的受助寄宿生名

单，将本学期生活费补助资金以现金或银行存折(卡)形式及时足额一

次发放给受助寄宿生本人或家长；发放花名册(格式见附件 3)经受助

寄宿生本人或家长签字后，报县级教育、财政部门备案。 

    寄宿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的发放工作应在学校收到资金和受助寄宿

生名单批复后的 5 日内完成。 

    第十条  各级财政部门负责资金筹措管理；会同同级教育部门及

时下达春季学期、秋季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资金预算；

监督有关学校发放寄宿生生活费，防止截留挪用。 

    各级教育部门负责制定补助对象的界定标准和办法；严格按照补

助对象的界定标准、办法和程序，组织确定补助对象；组织发放寄宿

生生活费，严禁挪用挤占滞留；建立健全受助寄宿生档案资料管理系

统。 

    各级财政、教育部门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确保补助工作的顺利

实施。对资金筹措管理不到位、截留挪用资金，不按政策要求和规定

程序操作、群众反映较大、造成不良影响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

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第十一条  各地要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



费补助资金加强管理，严格监督，定期组织检查，建立健全相应的财

务和审计制度，确保此项资金专款专用，及时拨付和发放，保证受助

寄宿生的利益不受侵害。 

    第十二条  各地要大力宣传国家补助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

困难寄宿生生活费的政策，达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确保国家政策

不折不扣地得到落实。 

    第十三条  各市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并报省财政厅、教育厅备案。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和教育厅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享受生活费补助寄宿生登记表 

          2．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享受生活费补助寄宿生名单 

          3．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发放花名

册 

 

 

 

 

 

 

 



附件 l：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享受生活费补助寄宿生登记表 

市     县(市、区)                                学校                                                 年  月  日 

学生情况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所在年级 家庭详细住址及联系电话 

      

家庭情况 

成员情况 
承包土地面积 

(亩) 

家庭年人 

均纯收入 

(元) 

家长(监护人)情况 

总    数 劳动力数量 上学人数 
适龄未上学或 

辍学人数 
姓  名 与申请人关系 

      

  

  

申请补助寄宿生 

生活费理由 
 

评审小组意见 

 

 

 

 

评审小组成员：  (签章) 



附件 2：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享受生活费补助寄宿生名单 

市     县(市、区)                                               20  年  季学期寄宿生总数：     人； 其中受助寄宿生人数：    人 

序 

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学校 班级 家庭住址(乡、村、组、门牌号)及联系电话 

补助寄宿生 

生活费 

(元) 

备注 

          

          

          

          

          

          

          

          

          

          

填报单位：               负责人：                 经办人：                            年    月    日 



附件 3： 

学前资助资金发放花名册 

市     县(市、区)         学校        寄宿生总数：  人；其中受助寄宿生人数：  人              年    月    日 

序 

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班级 家庭住址(乡、村、组、门牌号)及联系电话 

补助寄宿生 

生活费 

(元) 

家长或学生签名 备注 

          

          

          

          

          

          

          

          

          

          

经办人(签章)： 



 

 

 

 

 

 

 

 

 

 

 

 

 

 

 

 

 

 

 

 

主题词：财政  教育  办法  通知 

河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08 年 8 月 25 日印发 


